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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
2,501,141,421

48.16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新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范烨、独立董事陈三联因公未能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殷畅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703,476
比例（%）

99.8625

反对

票数

3,037,100
比例（%）

0.1214

弃权

票数

400,845
比例（%）

0.0161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703,476
比例（%）

99.8625

反对

票数

3,037,100
比例（%）

0.1214

弃权

票数

400,845
比例（%）

0.0161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703,476
比例（%）

99.8625

反对

票数

3,037,100
比例（%）

0.1214

弃权

票数

400,845
比例（%）

0.0161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497,576
比例（%）

99.8543

反对

票数

3,243,000
比例（%）

0.1296

弃权

票数

400,845
比例（%）

0.0161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87,788,761
比例（%）

99.4661

反对

票数

13,352,660
比例（%）

0.533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84,931,325
比例（%）

99.3518

反对

票数

16,203,092
比例（%）

0.6478

弃权

票数

7,004
比例（%）

0.000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理财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40,174,669
比例（%）

97.5624

反对

票数

60,966,752
比例（%）

2.437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2024-2026年度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4,948,875
比例（%）

96.5538

反对

票数

78,306,552
比例（%）

3.1308

弃权

票数

7,885,994
比例（%）

0.3154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5,087,074
比例（%）

99.7579

反对

票数

6,047,197
比例（%）

0.2417

弃权

票数

7,150
比例（%）

0.0004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88,691,876
比例（%）

99.5022

反对

票数

12,442,395
比例（%）

0.4974

弃权

票数

7,150
比例（%）

0.0004
1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867,321
比例（%）

99.8690

反对

票数

3,267,100
比例（%）

0.1306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04
1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867,321
比例（%）

99.8690

反对

票数

3,267,100
比例（%）

0.1306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04
1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854,321
比例（%）

99.8685

反对

票数

3,280,100
比例（%）

0.1311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04
14、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904,321
比例（%）

99.8705

反对

票数

3,237,100
比例（%）

0.129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865,120
比例（%）

99.8690

反对

票数

3,269,201
比例（%）

0.1307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003
1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852,120
比例（%）

99.8684

反对

票数

3,282,201
比例（%）

0.1312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004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24,122,069
比例（%）

96.9206

反对

票数

76,812,352
比例（%）

3.0710

弃权

票数

207,000
比例（%）

0.0084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24,152,069
比例（%）

96.9218

反对

票数

76,782,352
比例（%）

3.0698

弃权

票数

207,000
比例（%）

0.0084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7,897,071
比例（%）

99.8702

反对

票数

3,037,200
比例（%）

0.1214

弃权

票数

207,150
比例（%）

0.0084
20、议案名称：关于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86,623,200
比例（%）

99.4195

反对

票数

4,585,400
比例（%）

0.1833

弃权

票数

9,932,821
比例（%）

0.3972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
普通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
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
上 普 通 股 股
东

同意

票数

2,212,727,610
119,923,800
155,137,351

83,568,964

71,568,387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2.0751

99.8527

84.3988

反对

票数

0
0

13,352,660

123,200

13,229,460

比例（%）

0.0000
0.0000
7.9249

0.1473

15.6012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11
13

14

15

16

议案名称

2023年度利润分配议
案

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担
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
短期理财计划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
议案

公司 2023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
贴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公司开
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
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公司开
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
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5,061,151

272,203,715

227,447,059

282,359,464
285,139,711
285,126,711

285,176,711

285,137,510

285,124,510

比例（%）

95.3703

94.3795

78.8613

97.9008
98.8647
98.8602

98.8776

98.8640

98.8595

反对

票数

13,352,660

16,203,092

60,966,752

6,047,197
3,267,100
3,280,100

3,237,100

3,269,201

3,282,201

比例（%）

4.6297

5.6180

21.1387

2.0967
1.1327
1.1372

1.1224

1.1335

1.1380

弃权

票数

0

7,004

0

7,150
7,000
7,000

0

7,100

7,100

比 例
（%）

0.0000

0.0025

0.0000

0.0025
0.0026
0.0026

0.0000

0.0025

0.002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海燕、金如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4-034

物产中大关于
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举办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于2024年5月21日上

午11:00在杭州市环城西路56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副总经理吴斌先生、独立董事郑春

燕女士、董事会秘书殷畅先生、财务总监王奇颖女士等出席了本次接待活动，参与本次接待活

动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共8人。

出席活动的投资者就其关注的公司经营发展情况等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交流。具体内容详见附后的《物产中大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互动情况》。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物产中大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互动情况

1、浙江国资委是否会根据国家国资委精神对公司负责人市值管理进行考核，或者公司是

否会根据精神主动增加市值管理措施？

答：公司积极贯彻落实新“国九条”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同时继续回报

股东、加强市场沟通、促进价值实现，会按照国资委及有关监管部门要求开展市值管理有关工

作。

2、进入二季度公司经营情况及公司对未来分红的展望？

答：二季度以来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平稳。公司在兼顾股东长短期利益和可持续发展需要

的同时，始终保持积极稳健的分红政策，让全体股东分享经营成果。未来，公司将立足更好满

足投资者诉求及更好支撑公司发展规划，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现金分

红的条件下，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现金方式分配利润，更加充分地回馈长期支持公司发展的

股东。

3、物产物流公司与华贸物流合作成立公司基本情况？

答：为提升物产物流公司国际段服务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并加强供应链业务货权管控的

支撑能力，物产物流公司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新设了物产中大华畅（浙

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000万元，其中，物流公司(含其委派管理团队）合计持股

51%，外部股东合计持股49%。

4、集团投资范围及聚焦主业情况？

答：公司在坚持“稳一体、强两翼”以及符合公司战略导向的前提下，以系统思维在产业链

上下游及与自身核心主业存在反哺赋能效应的产业领域物色优质投资机遇，有效搭建科学合

理、逆周期、稳增长且可持续的产业格局。根据省国资委和公司投资管理制度要求，投资包括

产业性投资（按照主业目录分为主业投资和非主业投资）和财务性投资，其中，对非主业投资

和财务性投资有严格的限制性要求。

5、2023年高端制造毛利率有比较大的提升，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2023年公司高端制造板块毛利率16.83%，同比提高了3.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有两方

面：一是生产成本降低，如轮胎板块原材料采购市场价格下降，以及产能提升产生的规模效

应，热电联产板块煤炭价格下行盈利能力增强；二是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占比提升，如线缆板块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重点产品销量持续提升，物产金轮家电用不锈钢的装饰板销售增长。

6、高端制造业务收入和利润占比有比较大的提升，中长期看该板块的收入利润的目标占

比是什么水平？

答：2023年，高端制造板块营业收入229.95亿元，同比增长12.30%；利润总额18.94亿元，

同比增长50.56%。未来，公司将持续做大做强高端制造板块，积极推动制造业加快向产业高端

化迈进，加快向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布局，加快向国际市场开拓。预计“十四五”末高端制造板块

规模占比和利润贡献度都将有进一步提升。

7、铜价上涨对公司的影响，如何展望公司电缆业务增速？

答：铜作为电线电缆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其价格的上涨会增加线缆公司的生产成本，线缆

终端产品的价格上涨有一定的滞后性，一定程度上将压缩部分利润空间。公司已采用有备库

的商业模式，且有较强的资金实力，总体风险可控。从一季度经营情况看，线缆板块的营收、利

润比上年同期皆保持增长态势。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推进、新能源市场爆发式增长、新基建投资的兴起，给新能源装备电

缆、节能环保电缆和特种电缆等产品带来了极大的市场机遇，公司将持续推进渠道建设，激发

创新活力，积极扩大市场份额，以更好的业绩增长来回报广大投资者。

8、公司对轮胎板块未来3-5年的规划主要是什么？

答：轮胎板块发展定位是成为中国橡胶轮胎知名品牌，到2028年末，规划雄鹰轮胎进入全

球轮胎30强，全国轮胎10强。轮胎板块将进一步做大半钢，做精全钢，补齐公司现有短板，按

照国内优秀企业标准提升管理能力与人员能力，提升组织管理效率，降低公司整体成本，拓展

全球化视野，加快国际化布局。

9、信泰人寿2023年度业绩如何？是否会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影响？

答：2023年，信泰人寿在“规模适度、价值成长”的经营导向下业务经营保持平稳，各项主

要指标总体向稳向好。未来，公司将持续推动保险资金跨周期、低成本优势与公司养老服务产

业的紧密结合，并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基础上，推动保险投资业务与公司智慧供应链集成服务

及新兴产业投资融合发展，助力集团整体经营业绩持续向好。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公告编号：2024-035

物产中大
十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14日以书面、传真

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5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10人，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10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修订《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福利费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被否决议案为：
议案7.00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议案8.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议案9.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3、主持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玉女士。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18,259,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7.97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91,687,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9.44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6,571,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533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15%。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下午14：45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21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7、出席会议对象：
（1）在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 12A万方发展会议

室。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授权代表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决议：
议案1.00 关于2023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关于2023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 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7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070%；反对106,188,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79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未通过
议案8.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7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070%；反对106,188,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79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未通过
议案9.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7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070%；反对106,188,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79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未通过
议案10.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1.00 关于2023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277％；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宋维强先生、张宗丽女士和孙丽丽女士分别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南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韦硕、魏中超
3、律师见证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南律师事务所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2024-028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公司董事会第十届第二次会议决定，提请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年05月21日（星期二）14时30分；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05月21日（星期二）上午9:15至2024年05月21日15:00的任
意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05月21日（星期二）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5.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0人,代表股份174,457,0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0672%。
6.出席现场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62,815,9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6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5人,代表股份11,641,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54%。

7.公司董事长，部分监事、高管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海润天睿
律师事务所律师穆曼怡、闫凌燕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
案
序
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议案名称

《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

《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报
告》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计提减值准备
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及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股 份 数
量（股）

164,886,522
168,120,022
168,177,622
164,840,922
168,120,022
168,552,922
19,308,01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94.5141%
96.3676%
96.4006%
94.4880%
96.3676%
96.6157%
75.4365%

反对

股 份 数
量（股）

9,481,990
6,260,490
6,202,890
9,539,590
3,820,490
5,858,390
3,770,49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5.4351%
3.5886%
3.5555%
5.4682%
2.1899%
3.3581%
14.7313%

弃权

股份数
量（股）

88,540
76,540
76,540
76,540

2,516,540
45,740

2,516,54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0.0508%
0.0439%
0.0439%
0.0439%
1.4425%
0.0262%

9.8321%

表
决
结
果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8.00 《关于限制性股票拟回购注销的议
案》

167,186,713 96.9851% 2,757,130 1.5994% 2,440,140 1.4155% 通
过

注：1.议案七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议案八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相关受益股东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述职报告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04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二）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议案名称

《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

《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报
告》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计提减值准备
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及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限制性股票拟回购注销的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股 份 数
量（股）

13,951,441
17,184,941
17,242,541
13,905,841
17,184,941
17,617,841
17,234,941
18,324,701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59.3124%
73.0591%
73.3040%
59.1185%
73.0591%
74.8995%
73.2717%
77.9046%

反对

股 份 数
量（股）

9,481,990
6,260,490
6,202,890
9,539,590
3,820,490
5,858,390
3,770,490
2,757,13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40.3112%
26.6155%
26.3706%
40.5561%
16.2422%
24.9060%
16.0297%
11.7215%

弃权

股份数
量（股）

88,540
76,540
76,540
76,540

2,516,540
45,740

2,516,540
2,440,14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0.3764%
0.3254%
0.3254%
0.3254%
10.6987%
0.1945%
10.6987%
10.3739%

表
决
结
果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穆曼怡、闫凌燕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2．经与会董事与决议人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51 证券简称：ST高鸿 公告编号：2024-070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16: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5月21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华锐大厦十三楼国际会议厅（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169号）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孟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219,913,678

股，占公司总股本1,931,370,032股的63.163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0,880,7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177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032,9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85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19,696,07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822%；反对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30%；弃
权18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8,815,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67%；反对3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1%；弃权181,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541%。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2.《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19,696,07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822%；反对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30%；弃
权18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8,815,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67%；反对3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1%；弃权181,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541%。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3.《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19,696,07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822%；反对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30%；弃

权18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8,815,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67%；反对3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1%；弃权181,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541%。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4.《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19,696,07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822%；反对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30%；弃
权18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8,815,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67%；反对3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1%；弃权181,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541%。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5.《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877,67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70%；反对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30%；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8,996,9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09％；反对3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6.《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060,37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301%；反对67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551%；
弃权18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8,179,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167％；反对67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291％；弃权181,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541％。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3年度述职报告。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包敬欣、邹艳冬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04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24-048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